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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山西证监局责令改正事项整改报告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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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一、公司关联交易未能有效进行规范和控制。公司与关联方山西安泰

集团冶炼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泰冶炼）、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新泰钢铁）等同时发生销售和采购业务，且近三年来关联交易金额逐年增加，

上市公司业务对关联方依赖性较强，未能有效进行规范和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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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二、公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结算政策不对等。公司在关联交易实际

执行中，关联销售的账期为半年左右，而主要关联采购（采购钢坯) 为当月结

算或预付货款，应付关联方款项结算周期明显短于应收款项。报告期内关联采

购金额 46.47 亿元，关联销售金额 27.30 亿元，期末公司对关联方无应付账款，

对关联方安泰冶炼、新泰钢铁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1.95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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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三、关联交易结算政策与独立第三方存在差异。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

焦炭销售合同约定半年左右的结算账期，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签订的焦炭销售合

同则按照货到付款或预付货款进行结算；公司电业分公司向第三方电力公司采

购电力时为当月结算或预付账款，但向关联方销售电力时则约定并执行“第三

季度终了前支付第一季度的应付款项”，存在明显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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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约定内容不明确。子公司山西安泰෉容子公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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